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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就 

「資助院校校監和其管治團體成員之組成及產生方法」 

提交之意見書 

 
呈交予 2016年 1月 11日的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 

 

背景 

 
 學界對資助院校領導層之組成及產生方法的爭議由來已久。早於回

歸前，已經有社會聲音抗議港督自動成為各法定院校的校監1，質疑其

身份沒有認受性及基礎代表各間院校。不幸地，回歸後仍然保留了這個

備受質疑的制度，繼續由欠缺認受性的行政長官自動成為各院校2的校

監及負責委任部份校董會3成員。 

 
2. 直至梁振英上任成為行政長官，這個問題再次引起公眾關注。梁振

英「有權必用」的做法，多次涉足各院校的運作，令到學術自由和院校

自主受到威脅。例如有報道傳出梁振英曾以其校監的身份修改香港大

學（港大）頒授名譽學位的名單，推翻了名譽學位委員會的決定。即使

有港大校董及立法會議員致函港大查詢4，港大亦以「保密」為由拒絕

透露梁振英是否有修改相關的名單，令人質疑行政長官行使其權力時

是不受任何人監察，實有黑箱作業之嫌。最近，梁振英再一次不顧港大

師生及校友的反對，強行委任李國章擔任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梁振英

明知李國章是極不受歡迎的人物，在港大畢業生議會、港大學生會、港

大教師及職員的投票中，皆有九成的港大成員表示不支持李國章接任

主席一職。但梁振英選擇逆民意而行，濫用他的權力，故意挑起社會矛

盾。這反映現時的制度不能有效保障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有必要盡快

                                                      
1 「校監」包括部份院校的「監督」（Chancellor），下同。 
2 「各院校」指 10所法定院校，包括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浸會

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教育學院、嶺南大學、香港公開大學及香港演

藝學院，下同。 
3 「校董會」包括香港大學的「校務委員會」（Council），下同。 
4 葉建源議員於 2015年 2月 24日以其港大校董及立法會議員的身份致函港大；黃碧雲議

員於 2015年 3月 12日以其立法會議員的身份經石禮謙議員向港大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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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 

 
3. 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是香港學術界多年來能夠蓬勃發展的基石，而

且是得到《基本法》明文保障。《基本法》第 34條訂明「香港居民有進

行學術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第 137條則說明

「各類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並享有學術自由，可繼續從香港特別行

政區以外招聘教職員和選用教材。……」但現時我們的制度並未完善，

不能夠有效、切實地落實《基本法》訂明對學術自由與院校自主的保障。

加上近期發生的多項爭議，以致社會上有訴求希望改善制度，加強對學

術自由和院校自主的保障，減低院校運作被當權者干預的風險。 

 
現行情況及問題 

 
4. 行政長官現時自動成為各院校的校監，以其作為大學首長的身份享

有多項權力。但行政長官並不是由大學的教師、職員、學生及校友選出，

可謂與各大學甚無關連，行政長官在校內根本沒有認受性，不能代表大

學甚或干涉大學的決策。而且行政長官是代表政府，給予行政長官權力

去干預校政，會容易演化成「政治干預學術」，甚至成為當權者打壓學

術自由的藉口。 

 
5. 校監在不同院校內的權力亦有所不同，例如根據《香港教育學院條

例》第 5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有權「對學院在行使其權力或貫徹

其宗旨方面，可就一般或個別情況向學院發出指示」，該條例更要求學

院必須要遵從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發出的指示。本會認為此等條

文完全與院校自主背道而馳，絕對不能接受。 

 
6. 另外，現時行政長官（或以其校監的身份）有權委任各院校的校董

會成員，當中包括校董會主席、副主席5及大部分院校的司庫6；而各院

校的校董會架構不一，行政長官可委任的校董會成員人數及比例皆有

明顯差異。部分校董會有過半數的校董7是由行政長官委任，這些委任

校董將可以左右校董會的一切決定，甚至蓋過師生校董的聲音。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梁振英便在明知有九成的港大師生及校友皆反對李國

章接任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的情況下，強行任命李國章出任此要職。而

在近期港大委任副校長的風波中，大部分的師生校委皆表明希望校務

                                                      
5 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不設副主席一職、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副主席則由校董會選出。 
6 香港科技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教育學院、嶺南大學、香港公開大

學及香港藝演學院的司庫是由行政長官（或以其校監的身份）委任。 
7 「校董」及「校委」指各院校的校董會成員（包括港大校務委員會的成員），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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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可以依照慣常的程序，通過物色委員會建議的副校長人選。但由

於大量校外校委拒絕依從這個程序，即使教師、學生及校友的意願有多

清晰，校務委員會仍然被校外校委凌駕，否決了物色委員會的任命建

議。 

 
院校 人數 百分比 

香港演藝學院 15 83.3% 

香港教育學院 15 57.7% 

香港公開大學 18 56.3% 

嶺南大學 18 54.5% 

香港浸會大學 15 44.1% 

香港理工大學 9 36.0% 

香港科技大學 9 34.6% 

香港大學 7 30.4% 

香港城市大學 7 30.4% 

香港中文大學 6 11.1% 

表一：特首可直接委任的各院校校董及其所佔之百分比 

 
7. 由行政長官委任校董，令人擔心行政長官可用此等公職作為政治酬

庸。事實上，有不少獲委任的校董是現任或前任的人大或政協委員；本

會不禁要問，為甚麼校董會須要這麼多具人大或政協背景的校董？他

們可以為各院校帶來甚麼益處？ 

 
8. 本會認為，現行由行政長官擔任校監及委任校董的做法不能為學術

自由及院校自主提供應有而充足的保障。這個制度不但會令師生、校友

及社會人士對校董會失去信心、質疑它運作的獨立性；而且對學者而言，

這無疑是學術自由頭上的利刃，對香港的學術研究工作只會有負面影

響。 

 
9. 個別院校的校董會架構亦有明顯漏洞，令部分校董成為「次等校董」，

無法將師生的聲音有效及直接地帶進校董會。這些不合理的規定包括： 

 
A. 《香港中文大學規程》的規程 11(1)段 

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是沒有學生校董，校董會內欠缺學生的聲

音； 

 
B. 《香港浸會大學條例》第 16(7)條 

香港浸會大學的學生校董被禁止參與有關人事事宜的審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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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C. 《香港理工大學條例》第 10(9)條 

香港理工大學校董會可以禁止學生校董參與任何校董會認為

他／她不得參與的事務； 

 
D. 《香港教育學院條例》第 11(7)條 

香港教育學院的學生及職員校董皆被禁止參與有關校長或副

校長的委任及罷免程序； 

 
E. 《香港公開大學條例》第 11(7)條 

香港公開大學的學生及職員校董皆被禁止參與有關校長或常

務副校長的委任及罷免程序； 

 
F. 《香港演藝學院條例》第 10(1)及 11(6)條 

香港演藝學院校董會主席有權禁止校長及職員校董參與部分

或全部校董會會議或會議的任何部分；而且，香港演藝學院校

董會沒有學生校董，校董會內欠缺學生的聲音。 

 
建議及要求 

 
10. 本會認為有迫切須要改革各院校所屬的法例（大學條例）8，以加強

對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的保障。 

 
11. 本會認為行政長官不應再出任大學校監或校監必須保持禮節性的

角色。例如在英國牛津大學，它的校監（Chancellor）是由畢業生議會

（Convocation）以選舉產生；而它的畢業生議會則由畢業生、各級教

職員及行政職員組成，具備十分高的代表性。因此，由此途經當選的校

監是有足夠的認受性去代表大學。而即使牛津大學的校監具有認受性，

他的職位仍然是保持屬禮節性性質，沒有實質權力去影響學校日常運

作。香港亦應循此方向修改大學條例，廢除校監的實質權力。 

 
12. 在校董會架構方面，本會認為應檢討有關的組成方式，取消或削減

由校監或行政長官委任的校董席位，並應該引入更多的師生校董取而

代之。特別是第 9 段提及沒有學生校董的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演藝學

                                                      
8 「大學條例」指《香港大學條例》、《香港中文大學條例》、《香港科技大學條例》、《香港

浸會大學條例》、《香港城市大學條例》、《香港理工大學條例》、《香港教育學院條例》、《嶺

南大學條例》、《香港公開大學條例》和《香港演藝學院條例》，以下合稱為「大學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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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本會認為它們有急切須要補立學生校董的席位。本會相信師生校董

可以確保校董會內有足夠的校內聲音，並代表師生監察各院校的發展

方向。而各院校校董會的主席、副主席及司庫必須要由得到師生廣泛支

持的人選出任，否則校董會將會失信於師生，不利校董會有效運作。 

 
13. 本會同時建議政府及立法會修改第 9段內提及的條文，廢除「次等

校董」的制度；本會認為沒有院校須要設立「次等校董」。 

 
14. 本會認為各院校應該各自展開檢討程序，檢討自身的大學條例，以

修正上述提及的問題。檢討過程應該要公開而透明，充分地諮詢及考慮

教師、職員、學生及校友的意見；而當政府或校董會提出修改大學條例

時，亦必須要以師生的意見為本，不應該偏離師生的意願。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2016年 1月 




